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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_E9_AB_98_E

4_BC_9A_E8_80_83_E8_c48_81600.htm 成人办发[2006]90号各

区（市）县人事（人事劳动）局、财政局，市级各部门： 按

照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关于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扩大

试点工作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14号）和四川省人事

厅、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

作的通知》（川人办发〔2004〕10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现就2006年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评审申报工作的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凡是符合《四川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

（试行）》（川职改〔1997〕21号）申报条件，通过全国统

一组织的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达到国家合格标准或省内当

年参评使用标准的人员，须在考试成绩有效期内，严格按照

《四川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规范》（川职

改〔1997〕23号）的要求和程序申报评审相应资格。申报人

要向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如实提供证明本人业绩、成果、贡

献的有关材料及职称外语、计算机、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书等，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照《成都市高级会计师职称

资格申报评审材料报送要求》（附后，可从市人事局公众信

息网政策法规栏目下载），将相关材料统一报送市人事局（

职改办）进行初审。 二、各区（市）县、市级各部门在受理

高级会计师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要切实按照市职改办《关于

进一步规范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成职改办〔2004〕122号）要求做好规范化服务，并

严格审查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的数量质量要求，认真核实相



关情况。四川省会计专业高级职务成都评审委员会要严格按

照川职改〔1997〕21号规定的评审条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

的人员，由成都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省职称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公示、审核批准。 三、在高级会计师职称资

格申报、评审、公示等环节中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凡有弄虚

作假行为的，一律取消其申报资格，已取得高级会计师职称

的予以撤销；自查实之日起3年内不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

务，并将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四、评审材料受理时间

为2006年8月1日至2006年9月30日。评审收费按四川省物价局

《关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收费的复函》（川价函

〔2004〕46号）每人次240元。报送地点：成都市人民西路四

号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市人事局240室市职改办。 市职改办咨询

电话：86694593、86252584 联系人：方睿、张霞 市财政局会

计处咨询电话：86641779 联系人：李有铭 附件： 1、高级会

计师资格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 2、公示（样式）； 3、成都

市高级会计师职称资格申报评审材料报送要求。成都市人事

局成都市财政局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